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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要素

办理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申请主体、受理地点、办理依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收费标准与依据、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咨询服务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建筑物审批
编码：

（2） 实施机构：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三）申请主体：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组织或筹备组织
（四）受理地点: 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社会事务综合受理窗口
（五）办理依据：

1、《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686号），第33条；
2、2012年1月1日山东省人大《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第18条。

（六）办理条件

申请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申请主体是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是已经设立审批并在建设中的场所。

2.新建、改建、扩建工程要由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决定。

3.新建、改建、扩建必须与周边及整个宗教活动场所相协调。
4.符合国家有关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等规定。

5.有必要的资金。
6.不妨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7.施工期间，基本保证信教群众开展宗教生活需要。
（七）申请材料

申请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建筑物，应当向综合代理窗口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书,内容包括拟改建建筑物的项目说明等，3份。

2、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的书面材料，3份；

3、拟改建建筑物的设计草图、效果图及可行性报告，3份；

4、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等部门的审核意见，3份；

5、有权改建建筑物的相关证明，3份；

6、保证宗教活动正常开展活动的情况说明，3份；

7、建设资金证明，3份。

（八）办理时限

受理时限：2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建筑物审批，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

《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2年1月1日山东省人大）第18条：“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不影响现有布局和功能的，应当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改变现有布局和功能的，属于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下称寺观教堂）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属于其他固定处所的，应当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九）收费标准：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咨询服务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科窗口设立咨询，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
窗口咨询地址：威海市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市民中心B区社会事务综合受理窗口电话咨询号码：0631-8980127
二、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①窗口提交。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科窗口，地址：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联系电话：0631-8980127。

②信函提交。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科窗口，地址：文登区世纪大道80号，邮编：264400，联系电话：0631-8980127。

③网络提交。威海市文登区政务服务中心网上办事大厅网址：http://whwdzwfw.sd.gov.cn。
2.获取收件编号

①申请人在窗口提交申请的，窗口人员在政务服务中心电子审批系统录入信息时，可即时获得编号，申请人可现场领取。

②申请人通过信函或传真提交申请的，工作人员在政务服务中心电子审批系统录入信息时，可即时获得编号，由窗口人员以电话或手机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

③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申请的，在其通过政务服务中心网上办事大厅录入信息时，即可获取编号。

网址：http://whwdzwfw.sd.gov.cn。
3.获取收件凭证

经审核，对材料齐全、填写无误、符合法定形式的材料出具材料受理凭证。凭证内容包括：材料名称、接收时间、编号，受理人姓名，联系方式、进度查询方式、办理期限。申请人领取方式如下：

①申请人在窗口提交申请的，材料受理凭证由申请人即时领取。

②申请人通过信函或传真提交申请的，材料受理凭证由窗口人员以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申请人。

③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申请的，申请人可通过登录http://whwdzwfw.sd.gov.cn下载材料受理凭证。

（二）受理

1.材料补正

①属于窗口受理的，受理人当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能当场补正的告知申请人当场补正，并予以协助。不能当场补正的，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补正期限以及逾期不补正作退件处理的规定。

②属于信函、传真或网上受理的，受理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补正期限以及逾期不补正做退件处理的规定，由窗口人员以电话或手机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通过登录http://whwdzwfw.sd.gov.cn进行下载。

2.获取受理（不予受理）凭证

①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办理人员登录政务服务中心电子审批系统自动生成受理通知书，并随即打印。

②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办理人员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决定书内容要包括不予受理的理由、有权受理的其他机关的名称、法律救济等。

凭证的获取方式同补正材料的方式。

（3） 办理进程查询

查询电话号码：0631-8980127
网络查询网址：http://whwdzwfw.sd.gov.cn
查询步骤:

1.进入山东政务服务网：

http://whwdzwfw.sd.gov.cn 

2.在首页找到互动交流模块，进入后，点击办件查询，输入受理编号、密码可查询办理状态。

(四)获取审批决定书

1.获取方式：窗口领取或由窗口人员邮寄送达。

2.决定书类型:《同意宗教活动场所新建改建扩改的批复》。

（五）流程图

见附件1

三、法律救济

（一）投诉

1.投诉受理：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科窗口负责人负责行政相对人违纪违法投诉事项的协调处理。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监督检察科负责对窗口人员违纪违法投诉事项的协调处理。
2.投诉时限：对一般投诉要及时办理，并于3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重要投诉在3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可延长15日，在30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3.投诉处理
①对信函投诉做到逐件拆阅、登记，及时处理；

②对网络投诉要及时登录收阅、打印登记，及时处理；

③对当面投诉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录；

④对投诉电话做到细心接听，询问清楚，如实记录；

4.投诉渠道
社会事务综合受理窗口电话：0631-8980127
监督检查科：0631—8989917
信箱：wdxzspfwjjdjc@wh.shandong.cn，邮编：264400
（二）行政复议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米山路69号

联系电话：0631-8252948

行政诉讼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地址:威海市文登区米山东路甲1号

联系电话：0631-8476903
四、表单填写

（一）申请书示范文本

见附件2
（二）告知、承诺书文本

见附件3、附件4

    五、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附件1 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审批流程图
附件2   

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申请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筑物名称
	

	建筑物用途
	

	建筑物占地面积
	
	预计施

工期限
	

	申请理由

	


	

	宗教活动

场所意见
	

	县级宗教事

务部门意见
	

	市级宗教事

务部门意见
	


附件3

告知书

一、为降低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的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本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二、申请人申请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获得批准：

1.申请主体是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是已经设立审批并在建设中的场所。

2.新建、改建、扩建工程要由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组织或筹备组织集体研究决定。

3.新建、改建、扩建必须与周边及整个宗教活动场所相协调。
4.条例国家有关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等规定。

5.有必要的资金。
6.不妨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7.施工期间，基本保证信教群众开展宗教生活需要。
附件4

承诺书

我场所申请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特作出如下承诺：

1.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由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组织或筹备组织集体研究决定。

2.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与周边及整个宗教活动场所相协调

3. 工程符合国家有关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等规定。

4. 资金有保证。

5. 不妨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6. 施工期间，能保证信教群众开展宗教生活需要。

三、遵守以上建设项目所作出的承诺。若有违反上述承诺且经指出仍未按规定整改到位的，我场所将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在行政审批中心网站下载或到审批中心综合代理窗口（以下简称窗口）领取项目申请表（一式三份），按要求填写。





申请人到窗口提出申请，同时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三份





有权改建或者新建、扩建建筑物的相关证明





保证宗教活动正常开展的情况说明





建设资金证 明





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等部门的审核意见





拟改建或者新建、扩建建筑物的设计草图、位置图、效果图及可行性报告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的书面材料





通知申请人领取





材料齐全，窗口将材料转宗教科审查，宗教科组织现场查看、论证（8个工作日）





窗口对材料进行初审（2个工作日）





不属本窗口办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窗口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








资料与实际不符的，窗口作出资料补充决定








不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宗教科拟定不予受理通知书








领导审核（1个工作日）








窗口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1个工作日）








符合政策法规要求，宗教科提出工作意见








领导审核（5个工作日）








窗口作出行政许可决定（5个工作日）








寺观教堂类转报市宗教局（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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